
员工餐配送服务项目合同
采购方（甲方）：常州检验检测标准认证研究院 合同编号：YTZB-C2024-0037

供应商（乙方）：常州青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签订地点：常州市

合同时间：2024 年 7 月 3 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方、乙方经

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根据采购编号为 JSZC-320400-YTZB-C2024-0037 号、常州检验检测标准认证

研究院员工餐配送服务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的采购结果，乙方为乙方。

采购文件是构成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

一、采购文件：

JSZC-320400-YTZB-C2024-0037 号、常州检验检测标准认证研究院员工餐配

送服务项目采购文件；

乙方提交的响应文件及相关资料。

二、合同内容

详见 JSZC-320400-YTZB-C2024-0037 号、常州检验检测标准认证研究院员工

餐配送服务项目采购文件。

签约合同固定单价： 35 元/人/天（午餐标准 25 元/人/天，早餐标准 10

元/人/天），最终按实际数量结算。

三、服务期限：合同一年一签，第一年前三个月为试用期，试用期满经甲方

考核合格后合同有效，否则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一年服务期满经甲方考核合格可

续签下一年合同，最多续签二年。合同履行期间如遇甲方有重大决策事项改变现

有送餐模式，乙方须无条件服从甲方安排。

四、付款方式

每月根据实际送餐份数，按实进行结算。乙方提供具体送餐数量清单和发票

后经甲方确认后，甲方在下月 15日前结算上月应付费用。

五、服务要求

1、乙方需具备餐饮服务经营资格；

2、乙方内部管理必须严格执行《食品卫生法》的各项条款，并接受市、区

卫生监督部门的督查，所有从业人员必须持有健康证方可上岗服务；



3、乙方保证其生产经营过程符合有关食品卫生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及

规范性文件；

4、乙方应确保餐食的食品卫生与温度，采用符合卫生要求的指定餐具。

5、乙方需承诺，严禁使用转基因食品、超规定使用食品添加剂。

6、乙方需承诺的其他要求：

（1）配送员工餐的食材应经过国家规定的质检部门检验并有检测报告，安

全可靠。

（2）食用油、食用盐、酱油、醋、鸡精、味精、奶制品、饮料等必须符合

国家标准，大米应选优良品种、优质产区、大型企业生产的一年内新鲜稻米。水

果需要达到相应的果径和精品要求。

（3）配送员工餐的的质量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农食

材质量安全法》、《餐饮业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卫生规范》、《国家食品卫生标

准》、《食品卫生法》和《动物检疫法》等相关规定，保证卫生安全，须无毒、

无害、无腐烂，具有较好的色、香、味等感官性状。所选农食材符合无公害或以

上相关标准；调料等由正规厂家出品，相关证件齐全；干、杂货类须是正规厂家

并具有合格证书且无任何有害添加剂的优质食材。配送配送员工餐使用的所有食

材均需具有追踪溯源体系，并可追踪溯源。严禁使用假冒、变质、过期的食材，

不得弄虚作假或以次充好。因配送配送员工餐质量达不到国家有关食品安全标准

而造成食物中毒或其它后果，经公安机关或卫生防疫部门鉴定属于乙方责任的，

其产生的一切法律和经济责任全部由乙方承担。

六、违约责任

1、甲方在常州市内的 7个固定工作点（西湖路 2-18路、鸣新中路 16号、

劳动西路 323 号、兰陵北路 520 号、新北区三江花园五幢、经开区龙锦路 355

号、南河沿 215号），包括今后可能增加的固定工作点，均需配送到位，因乙方

配送不及时导致餐食供应延时的，乙方每次应按当月餐费（实际发生的餐费）的

3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乙方在合同期内超过三次（含三次）迟延配送的，甲方

有权解除本合同。

2、如乙方提供的配餐出现质量上不符合甲方要求的情况（如饭、菜中有虫

子、调味品使用转基因食品等）、 数量出现差错等违反上述约定的情况，乙方



需配合进行改善，如经甲方三次提出仍无改进的，甲方有权因此单方解除本合同；

3、凡经相关部门正式认定，如因乙方所提供的餐食卫生质量原因造成食客

身体不适，乙方需承担相关责任。若非餐食原因造成食客身体不适，则乙方不承

担任何责任。

七、解决纠纷的方式：

1．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2．若协商解决不成，则通过下列途径（1）解决：

（1）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向甲方所在地仲裁委员会按其仲裁规则申请仲裁。

八、合同生效：本合同自各方签名盖章之日起生效。见证方仅对甲乙双方签

订政府采购合同的事实进行见证，不代表任何承诺或保证，该合同的履行等相关

情况均与见证方无任何关系。

九、合同份数：本合同一式伍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见证方执壹份存档。

甲方（盖公章）： 常州检验检测标准认证研究院 乙方（盖公章）：常州青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西湖路 2-18 号
单位地址：常州市钟楼区洪庄路 10 号富都江南新

经济产业园 5-103

法定代表人：杨宇华 法定代表人：陈敏

代理人：李建峰 代理人：章秋英

电话：0519-86290019 电话：15261132578

传真：0519-86902725 传真：89580077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常州广化支行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钟楼支行

银行帐号：1105020909001607272 银行帐号：545675300643

签订日期：2024 年 7 月 3 日 签订日期：2024 年 7 月 3 日

采购代理机构（见证方盖公章）：常州盈泰招标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常州市新北区太湖中路8号锦湖创新中心A座11楼

法定代表人：李庆春

代理人：王灵红



附：

廉政责任书

采购方（甲方）：常州检验检测标准认证研究院

供应商（乙方）：常州青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为规范双方的各项活动，防止发生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违法违纪行为，根据有

关法律法规和廉政建设责任规定，特订立本廉政责任书：

本协议所称“关系人”是指近亲属、其他关系密切的亲属、朋友等自然人，

有股权等经济联系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1、甲乙双方在业务交往中，不论是单位或业务经办人员，均不得以任何形

式（如现钞、有价证券、实物等）向对方人员或其他关系人、指定人行贿索贿或

给付其他不正当利益。

2、甲乙双方均有责任教育本单位人员，禁止在业务活动中索贿、行贿、受

贿，并拒绝对方人员的索贿、行贿行为。

3、在经济交往中，甲乙双方任何一方给予对方让利（返利）、回扣（佣金）、

奖励等，均应在主合同中清楚列明，或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并通过双方财务部

门收付结算。

4、若因业务人员提出索贿要求，因此影响甲乙双方的正常业务时，任何一

方人员均应向对方检举并提供相关证据，且有权向对方相关部门投诉举报。任何

一方不得为自己或他人利益而唆使或利诱对方人员离职或背离职务。

5、任何一方或对另一方人员或亲友进行行贿的，另一方除如数上缴外，还

有权向行贿单位通报情况，并按行贿价值金额的 10 倍收取廉政建设违约金。违

约金可以从主合同价款中直接扣除。

6、任何一方行贿造成对方损失的，受害方除对受贿当事人依法追究法律责

任外，有权终止主合同的继续履行。所发生的经济损失由行贿方单位承担。情节

严重的，受害方可直接向有关单位报案。追究行贿方单位的法律责任。

7、本责任书作为合同的附件，与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责任书自双方

签署后立即生效。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2024 年 7 月 3 日 2024 年 7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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